
杭州第四中学下沙校区2015年招收体育、艺术类
特长生工作实施办法

根据《杭州市教育局关于2015年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工作的通知》（杭教高中〔2015〕1号）（以下简称《招生工作通知》）和《杭州市教育局关于2015年杭州市区各类高中学校招收体育、艺术和科技类特长生工作的通知》（杭教办高中〔2015〕60 号）（以下简称《招收特长生工作通知》）的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及办学特色，制定我校下沙校区2015年招收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工作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1.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充分发挥学校的办学优势，推动学校多样特色发展，深化新课程改革，发现、选拔具有一定特长的初中毕业生，实施因人施教，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2.招生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
二、组织机构
1.成立以校长张伟韬任组长，邱月灵、钟建富、夏国波、倪子元、曹彦文为成员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决定特长生招生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对拟录取学生名单审核、上报审批和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后的相关录取工作。
2.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翁宇芳任主任，陈孝举、黄 健、岳潇轩、虞志军为组员，负责对报名学生进行资格初审，组织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负责考生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成绩汇总、上报审核及网上公示。
三、招生计划和报名条件
（一）招生计划
体育类20名（男女篮各5名，其中内线2名、外线3名；女子跳跃类2名、短跑1名、中长跑1名、投掷1名，男子跳跃类2名、投掷1名、短跑1名、跨栏1名），艺术类14名（长笛1名，黑管2名，双簧管1名，大管1名，圆号1名，次中音号1名，打击乐1名，降B萨克斯1名，声乐5名），共34名。
（二）报名条件
符合《招生工作通知》和《招收特长生工作通知》中规定的招生对象和范围，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1. 体育类考生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2015年杭州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初中男子组或女子组个人项目比赛前八名获得者；
（2）初中教育阶段（指义务教育阶段的七至九年级，下同）获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相关文件第一发文单位）的田径比赛个人项目前六名获得者；
（3）初中教育阶段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证书者；
（4）2014年杭州市区中学生篮球比赛初中男子或女子初中组冠、亚军队主力队员，第三、四名队主力队员名单中排序第一、二名者；
2.艺术类考生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初中教育阶段获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相关文件的第一发文单位）的相关艺术竞赛（现场比赛）个人项目一、二、三等奖者（获奖证书上盖有相应教育行政部门印章，不含各级艺术教育委员会）。
（2）初中教育阶段获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独唱、重唱（四人及以下）、独奏、重奏、协奏、齐奏（四人及以下）等现场比赛中学组个人项目一、二等奖者。
（3）初三年级获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团（相关项目）优秀团员者。
（4）初中教育阶段获浙江省学生艺术特长水平（相关项目）A级证书者。
四、报名办法和资格审查
1.报名办法：符合我校招收特长生条件的考生（含个别生）在规定时间（4月30日8:00至5月1日18:00）内，登录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管理系统（www.hzjyks.net），进行术科（专业水平）测试报名。每位考生只能报一个特长项目。
2.资格审查：5月3日下午（13:30--16:30），考生须持本人体育中考测试证和相关特长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我校下沙校区（下沙6号大街436号）进行报考确认和资格初审。初审合格后，学校于5月4日上午报教育局审核，5月7日由教育局将审核通过名单告知本校，本校将审核通过学生相关信息上传至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审核通过的应届毕业生于5月8日向所在学校领取《2015年杭州市区各类高中学校招收特长生报名表》（以下简称《报名表》），个别生于5月8日下午（12:30--16:30）凭本人体育中考准考证到我校下沙校区（下沙6号大街436号）领取《报名表》。
五、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
（一）测试时间：于5月9日（周六）上午
（二）测试地点：体育类，下沙校区；艺术类，吴山校区
（三）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内容和成绩计算
[体育类]
篮球（专项成绩1+专项成绩2）
专项成绩1(满分100分)：初中教育阶段获得篮球国家二级运动员为100分，2014年获得杭州市初中篮球联赛冠军队主力队员为90分，第二名为80分，第三名为70分，第四名为60分。
    专项成绩2(满分100分)：根据本校篮球队建设需要，将依据考生身高分为内、外线由学校组织测试；男篮身高（净高）1.90米及以上、女篮身高（净高）1.75米及以上为内线考生，其他则为外线考生。
    测试内容与权重如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分（100）

	
	     序号
	     内容
	

	身体素质（10％）
	      1
	   助跑摸高
	      10

	基本技术（20％）
	      2
	  一分钟投篮
	      20

	综合技术（30％）
	      3
	 半场运球上篮
	      20

	
	      4
	 综合技术评定
	      10

	实战能力（10％）
	      5
	全场或半场对抗
	      40


    测试方法与评价标准如下：
    身体素质（10分）
    测试项目：助跑摸高
    测试方法：助跑起跳摸高
    测试要求：左右手不限，摸最高点记其成绩，每人两次，以最高一次成绩为最终成绩
    评分标准（米）：
	分值
	10
	9
	8
	7
	6
	5
	4
	3
	2
	1

	男
	3.15
	3.10
	3.05
	3.00
	2.99
	2.97
	2.95
	2.92
	2.90
	2.88

	女
	2.85
	2.83
	2.81
	2.79
	2.77
	2.75
	2.73
	2.71
	2.69
	2.67


     基本技术（20分）
     测试项目：一分钟投篮
     测试方法：外线考生在三分线外投篮后自抢篮板球，再运球至三分线外投篮，以投中次数评分。内线考生以篮圈中心垂直点为圆心以罚球线为半径，投篮后自抢篮板球，再运球至4.2米线外投篮，以投中次数评分。
        
    测试要求：不允许两次运球、走步或踩线。如出现上述违例，中篮无效。每人限测两次，记其中一次最佳成绩为最后成绩。
    评分标准
   男子标准
	分值(男子)
	20
	18
	16
	14
	12
	10
	8
	6
	4
	2

	外线中次
	8
	7
	6
	5
	4
	3
	2
	
	1
	

	内线中次
	10
	9
	8
	7
	6
	5
	4
	3
	2
	1


   女子标准 
	分值（女子）
	20
	18
	16
	14
	12
	10
	8
	6
	4
	2

	外线中次
	7
	6
	5
	4
	
	3
	
	2
	
	1

	内线中次
	9
	8
	7
	6
	5
	4
	3
	2
	
	1


    综合技术（30分）
    测试项目1：半场综合运球
    测试方法:测试考生在球场的D点站立，面向前场，持球于右侧边线中点处站立，右手运球，并作行进间右手上篮，中篮后（可以补篮）右手运球至对侧中角线，脚踩到标志线后换左手运球返回并做行进间左手上篮，中篮后左手运球到右侧中角线，踩到标志线后换右手运球，按同样方式再进行一次。如此命中4球并返回到原起点时停表。
                   

    测试要求：测试考生考试时必须任意一脚踩到标志线内地面，方可变向。不允许出现两次运球、走步、漏做动作等情况，出现一次加1秒。每人限测两次，取最好成绩。
    测试评分标准（时间：秒）如下：
男子评分标准
	分值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内线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外线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分值
	10
	9
	8
	7
	6
	5
	4
	3
	2
	1

	内线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外线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女子评分标准
	分值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内线
	31〞5
	32〞0
	32〞5
	33〞0
	33〞5
	34〞0
	34〞5
	35〞0
	35〞5
	36〞0

	外线
	30〞0
	30〞5
	31〞0
	31〞5
	32〞0
	32〞5
	33〞0
	33〞5
	34〞0
	34〞5

	分值
	10
	9
	8
	7
	6
	5
	4
	3
	2
	1

	内线
	36〞5
	37〞0
	37〞5
	38〞0
	38〞5
	39〞0
	39〞5
	40〞0
	40〞5
	41〞0

	外线
	35〞0
	35〞5
	36〞0
	36〞5
	37〞0
	37〞5
	38〞0
	38〞5
	39〞0
	39〞5


   

测试项目2:综合技术评定（10分）
	二级指标
	指标内涵
	             评价等级
	权重分

	
	
	优
	良
	中
	及
	差
	

	序号
	内容
	
	0.95
	0.8
	0.7
	0.6
	<0.6
	

	4
	综合技术评定
	整体技术正确规范；动作连贯、熟练；整体技术运用协调，合理；衔接好。
	
	
	
	
	
	10


  实战能力（40分）
  测试方法：根据考生人数分成若干组，进行全场或半场比赛。分队时应注意各个位置合理配置，两队比赛15分钟左右，可以根据考生人数情况进行调整。
  测试要求：队员比赛应注意充分展示自己的篮球意识；通过比赛中的进攻、防守，展示个人的篮球技术、战术水平和能力。
   评分标准
	二级指标
	指标内涵
	          评价等级
	权重 分

	
	
	优
	良
	中
	及
	差
	

	序号
	内容
	
	0.95
	0.8
	0.7
	0.6
	<0.6
	

	  5                                                                                                      
	技术运用
	技术动作规范，攻防技术熟练，比赛中能够合理运用各种技术。
	
	
	
	
	
	15

	
	战术运用
	攻防落位清晰，战术意识强，比赛视野宽，场上配合意识强。
	
	
	
	
	
	15

	
	比赛作风
	比赛中积极合作，攻防认真，作风顽强，有很好的协作能力
	
	
	
	
	
	10


田径：
专项成绩1(满分100分)：初中教育阶段田径国家二级运动员为100分，初中教育阶段获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相关文件的第一发文单位）的体育竞赛田径个人项目第一名及2015年杭州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初中男子组和女子组个人项目比赛第一名为90分，初中教育阶段获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相关文件的第一发文单位）的体育竞赛田径个人项目第二名及2015年杭州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初中男子组和女子组个人项目比赛第二名为80分，以后名次每降低一绩降10分。不重复计分，以最高一项成绩计。
专项成绩2(满分100分)：评分标准如下：
	男子

	项目
	评分标准
	备注

	
	60
	70
	80
	90
	100
	

	100米
	11.9
	11.6
	11.4
	11.3
	11.2
	

	200米
	23.7
	23.5
	23.3
	23.1
	22.9
	

	400米
	54
	53
	52.5
	52
	51.5
	

	800米
	2：10.00
	2：07.00
	2：05.00
	2：04.00
	2：02.00
	

	1500米
	4：50.00
	4：35.00
	4：30.00
	4：25.00
	4：20.00
	

	110米栏
	16.50
	16.00
	15.8
	15.50
	15.20
	栏高91.4米

	跳高
	1.65
	1.70
	1.75
	1.80
	1.85
	

	跳远
	5.80
	6.00
	6.20
	6.40
	6.50
	

	三级跳远
	11.40
	11.70
	12.00
	12.50
	13.00
	

	铅球
	12
	12.5
	13
	14
	14.5
	5kg

	铁饼
	30
	32
	33
	35
	36
	1．5kg

	标枪
	46
	48
	50
	52
	54
	700g

	
	
	
	
	
	
	

	女子

	项目
	评分标准
	备注

	
	60
	70
	80
	90
	100
	

	100米
	13.7
	13.5
	13.3
	13.1
	12.9
	

	200米
	28.5
	27.5
	27.3
	27
	26.8
	

	400米
	1:06.00
	1:04.00
	1:03.00
	1:01.00
	1:00.00
	

	800米
	2:45.00
	2：35.00
	2：30.00
	2：25.00
	2：20.00
	

	1500米
	5：25.00
	5：10.00
	5：05.00
	5：00.00
	4：55.00
	

	100米栏
	17.0
	16.5
	16.00
	15.6
	15.20
	栏高84cm

	跳高
	1.35
	1.40
	1.45
	1.50
	1.56
	

	跳远
	4.80
	4.90
	5.00
	5.10
	5.20
	

	三级跳远
	10.70
	10.80
	10.90
	11.00
	11.20
	

	铅球
	10.4
	10.8
	11.2
	11.6
	12
	4kg

	铁饼
	30
	31
	32
	33
	34
	1kg

	标枪
	28
	30
	32
	34
	36
	600g


艺术类：
专业基础分（满分200分）。
1. 初中教育阶段获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相关文件的第一发文单位）的艺术竞赛（现场比赛）个人项目一、二等奖或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独唱、重唱（四人及以下）、独奏、重奏、协奏、齐奏（四人及以下）等现场比赛中学组个人项目一等奖者计为200分，
2. 初中教育阶段获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相关文件的第一发文单位）的艺术竞赛（现场比赛）个人项目三等奖或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独唱、重唱（四人及以下）、独奏、重奏、协奏、齐奏（四人及以下）等现场比赛中学组个人项目二等奖者为180分，初中阶段获浙江省学生艺术特长水平（相关项目）A级证书者为170分，
3. 初三年级获杭州市中学生艺术团（相关项目）优秀团员者为160分。
不重复计分，以最高一项成绩计。
专业面试测试（满分200分）。
声乐：独唱曲自选一首(70分)、合唱曲自选一首(70分)（清唱自声部）、合唱读谱60分（现场读谱）。注意：需向监考老师提供独唱、合唱曲谱3份。
器乐：自选乐曲一首（150分）视奏乐队分谱片段（30分）听音模唱（20分）
（四）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成绩(满分570分)计算：
体育类：（专业成绩1×30%+专业成绩2×40%）÷7×57；
艺术类：（专业基础分+专业面试分）÷4×5.7 
（五）体育专项成绩2和艺术专业面试由学校组织测试，田径测试项目与报名认定项目一致。
（六）考生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成绩经市教育局审核后，5月13日起在杭州教育网（www.hzedu.gov.cn）和学校网站公示。
（七）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成绩合格（体育类为220分，艺术类280分）的考生（含个别生），5月22、23日登录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www.hzjyks.net）进行集中统一招生提前批特长生志愿填报。
六、录取规则
1.综合成绩=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成绩（不含加分）×30%＋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成绩×70%
体育类：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后，我校根据特长生招生工作实施办法中规定的录取规则，在集中统一提前批招生中，依据招生计划和考生志愿，分类分项按综合成绩择优录取。若综合成绩相同时，则以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成绩高者优先。若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成绩相同时，以专业成绩2高者优先。若专业成绩2相同时，以数学、科学、英语、语文的顺序，单科成绩得分高者优先。
艺术类：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后，我校根据特长生招生工作实施办法中规定的录取规则，在集中统一提前批招生中，依据招生计划和考生志愿，分类分项按综合成绩择优录取。若综合成绩相同时，则以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成绩高者优先。若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成绩相同，以专业面试成绩高者优先，若专业面试成绩相同时，则以数学、科学、英语、语文的顺序，单科成绩得分高者优先。
2. 若符合条件的报考学生未达到招生计划，将酌情减少该项目的招生计划，减少的招生计划纳入我校第一批招生计划。
3. 被录取考生，不再参加其他批次的录取。
4 .发现有弄虚作假和舞弊行为一经查实则取消其录取资格。

本办法由杭州第四中学下沙校区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86579997、86579983、86579987、86579979

杭州第四中学   
2015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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